
南师附中江宁分校小学部 B6艺术长廊装饰改造工程招标公告

（招标编号：JNFX-GC-2020-07-11）

       
项目所在地区：江苏省,南京市

一、招标条件

    本南师附中江宁分校小学部 B6艺术长廊装饰改造工程已由项目审批/核准/备案机关批

准，项目资金来源为自筹资金 55.285039万元，招标人为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江宁分校。

本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，现招标方式为公开招标。

二、项目概况和招标范围

规模：本工程为南师附中江宁分校小学部 B6艺术长廊装饰改造工程。（具体详见工程量

清单）

范围：本招标项目划分为 1个标段，本次招标为其中的：

    (001)南师附中江宁分校小学部 B6艺术长廊装饰改造工程;  

三、投标人资格要求

    (001南师附中江宁分校小学部 B6艺术长廊装饰改造工程)的投标人资格能力要求：本

工程采用资格后审的方式，即在开标后评标前进行，根据规定的资格审查合格条件，由招标

人委托评标委员会对投标人的资格进行审查，符合合格条件的才可进入评标阶段。投标申请

人必须满足以下资格审查条件：3.1投标人资质等级及范围：①具有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

工程二级(含)以上资质并且具有有效的安全生产许可证。（证书复印件加盖公章）3.2项目

经理的资格要求：①具有注册建造师证建筑工程二级(含)以上资格并且具有有效安全生产考

核合格证书(B证)。（证书复印件加盖公章）②投标申请人必须提供拟投入本工程的项目经理

与投标申请人签订的有效劳动合同及社保机构出具的（2020年 1月-2020年 6月）投标申请

人为其缴纳的养老保险缴费证明材料原件（劳动保障部门出具的社保证明材料，须加盖社保

中心章或社保中心参保缴费证明电子专用章）。若项目负责人属企业退休人员、现役军人等

客观原因无法提供养老保险金缴费证明，必须出具相关证明材料，否则一律按未提供养老保

险金缴费证明材料处理。以上资料原件的扫描件均需提供在投标文件中，否则将不能通过资

格审查。疫情期间执行国家、省市相关政策，对提供材料中出现投标单位为项目负责人缴纳

金额为 0或者非到账状态等情况，应视为有效。3.3提供资格审查承诺书，承诺书格式详见

第七章投标文件格式。（承诺书加盖公章）3.4 企业业绩：投标人自 2017年 1月 1日（含）



以来承担过单项合同工程造价 40万元及以上展陈类施工业绩。（须提供中标通知书、合同及

竣工验收证明材料，三者缺一不可。提供的证明材料必须能反映出相关数据和内容，如提供

的证明材料数据出现不一致，金额以中标通知书为准，时间以竣工验收证明材料中的竣工验

收合格时间为准，否则视为未提供。以上证明材料原件核查。）3.5项目负责人业绩：项目

负责人自 2017年 1月 1日（含）以来承担过单项合同工程造价 40万元及以上展陈类施工业

绩。（须提供中标通知书、合同及竣工验收证明材料，三者缺一不可。提供的证明材料必须

能反映出相关数据和内容，如提供的证明材料数据出现不一致，金额以中标通知书为准，时

间以竣工验收证明材料中的竣工验收合格时间为准，否则视为未提供。以上证明材料原件核

查。）;

本项目不允许联合体投标。

四、招标文件的获取

获取时间：从 2020年 07月 30日 09时 00分到 2020年 08月 05日 17时 00分

获取方式：本标段网上报名凡有意参加投标者，请于 2020年 8月 5日下午 17:00 前将

投标人授权委托书、营业执照、报名表(格式自拟，报名表中须列明拟参与项目名称，参与

单位名称，联系人及联系方式，电子邮箱等主要信息内容)、投标报名费用凭证原件扫描件

发至电子邮箱：287742284@qq.com，邮箱主题以单位名称全称+项目名称发送，工作人员核

查无误后电子招标文件发送。投标报名费：每标段 400 元人民币，报名费无论是否中标，费

用不退。方式：银行转账，账号：4563511200014173703（中行南京大市口支行），账户名：

王阳春，备注：请注明单位名称及标段名称。

五、投标文件的递交

递交截止时间：2020年 08月 10日 14时 00分

递交方式：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江宁分校二楼多功能会议厅纸质文件递交

六、开标时间及地点

开标时间：2020年 08月 10日 14时 00分

开标地点：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江宁分校二楼多功能会议厅

七、其他

    1、工期：25天。2、项目地点：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江宁分校 3、发布媒介：江苏招

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（http://bulletin.jszbtb.com/）、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江宁分校

（http://www.nsfz.cn/）4、项目最高限价 55.285039万元（其中 暂列金 1万元）5、本项

目评标办法采用合理低价法。



八、监督部门

   本招标项目的监督部门为/。

九、联系方式

   招 标 人：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江宁分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地    址：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开发区吉印大道 1999 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联 系 人：李老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电    话：025-52724617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电子邮件：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招标代理机构：南京永泰工程咨询有限公司

   地    址： 南京市江宁开发区胜太东路 8 号同曦鸣城 A-9 幢三楼

   联 系 人： 陈工

   电    话： 15105149905

   电子邮件： 287742284@qq.com

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主要负责人（项目负责人）：           （签名）

     

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：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

